
海正独董意见 2018-9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部分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员工持股计划事项的议案》

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向本人提交了

有关资料，本人在审阅有关资料的同时，就相关问题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

询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

的规定，本着诚信、勤勉、谨慎的原则，基于本人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员工持股计划事项的议案 

鉴于公司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综

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公司经审慎决策，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员工持

股计划事宜。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我们认为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员工持

股计划事项主要是基于公司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

生了变化，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后做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状

况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其涉及的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

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1 亿元（含 1 亿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 1 亿元）的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投资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 12个月内

滚动使用。 

（以下无正文，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部分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